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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

校長（副校長）行程安排作業規範

一、目的

爲能有效控管校長行程，避免重複或脫節，以提高行政效率，特制定本

作業規範。

二、依據

依據實際需要制定之。

三、說明

（一） 製作空白行程表。

（二） 校內各項會議，除學期初已預訂時間之會議外，各單位召開會議時

先電話洽詢校長時間，若校長行程時間許可，直接登錄行程表，若

不許可，則另行安排。

（三） 校外各項會議及校內、外研討會與活動邀請，簽請校長核示是否參

加，若同意參加，則登錄行程表，反之則不登錄。

（四） 將行程表呈閱校長，並影印副知主秘及校長室同仁。（行程不公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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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作業流程說明/流程圖

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

完成期限

或使用表單

校長秘書

校長秘書

校長秘書

五、附件

無

六、參考資料

無

製作空白行程表

登錄校長各項活動行程

行程表呈閱校長，並副知主秘及校長室同

仁。

結束


